《南峰·水岸华府发电机组及机房环保工程招标文件》
补充通知（一）
各投标单位：
现对《南峰·水岸华府发电机组及机房环保工程招标文件》的附件七增加发电机房环保工程要求内容，其内容为发电机房及机组通过综合治理后，噪音及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排放标准和要求，1、噪声值达到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GB3096-2008中第一类地区的规定；2、在废弃最终排放口测定黑度，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GB16297-1996之一级标准（即林格曼黑度≦1级）。
投标单位如对招标文件有任何疑问（对工期、技术要求、合同条款疑问）请于8月23日17时前发至我司招标邮箱（zhaocai@nanfeng.c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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